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749號

原      告  許之偉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

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

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

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

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

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

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人民根據上開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

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

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或怠於作

為為其要件。是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法有

權請求行政機關為准駁之行政處分者而言，若非「依法申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



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即不生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

分；若無行政處分存在或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得據

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故人民如對於非屬依法申請案件所

為之答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即欠缺實體判決要件，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而

不能補正，以裁定駁回其訴。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

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

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固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

定，惟人民陳情事件，僅為發動行政權之行使，與公共利益

有關，並不涉及個人私益保障，是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為如

何行政措施之行為，核其性質純屬促請行政機關行政權之行

使而已，非謂人民對行政機關行政權之發動即有公法上請求

權之存在。

二、緣原告許之偉於民國93年至95年間擔任臺北市攝錄影業職業

工會（下稱系爭工會）之總幹事，於95年間遭系爭工會解

僱。原告乃自99年起就系爭工會涉有未依工會法規定變更章

程、其解僱程序有爭議為由，數次向被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於102年1月1日更名前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情，並經

被告分別函復在案。嗣原告仍對於系爭工會未依規定變更章

程一事多次提出陳情，被告審酌就原告對同一事由提出陳

情，前已多次處理並明確答復在案，乃簽准依臺北市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下稱陳情案件注意

事項）第10點規定，不再處理及回復，並以112年10月31日

北市勞資字第1126114390號函復原告略以：關於臺端陳情案

件，本局業依權責處理，臺端仍以同一事由數十次遞送陳情

資料，嗣後臺端如以同一事由再次陳情，將依上開規定無須

處理及回復等語。惟原告仍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

間持續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陳情

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

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經

被告分別以112年11月27日A10-1121121-00176號、112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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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W10-1121214-00154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9-0

0359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8-00447號陳情系統回復

信（以下合稱系爭回復信。原告稱之為「原處分」）回復略

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

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

理及回復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

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

之決定，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系爭工會之主管機關，應依法行

政，秉公處理勞資糾紛，制止該公會違法變更章程。然被告

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更涉嫌未依事實偽造文書，製作虛

假陳述公文書，以包庇、掩護系爭工會違法變更章程，改變

原告之勞動契約，侵犯原告勞工權益。依原告閱覽取得系爭

工會94年12月28日第10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可

證明被告承辦人孫銘儀並未依據檔存資料執行公務，製作公

文書陳述不實，涉嫌說謊。原告為追究被告涉嫌未依法行政

及瀆職行為遭拒，乃向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提

出檢舉，遭政風處拒絕處理，以查無不法簽結，爾後即以行

政程序法第173條規定，不處理不回復。原告繼續向法務部

廉政署提出檢舉，結果亦同。被告未依法行政，且製作陳述

不實公文書，原告檢舉後，又遭簽結不處理，乃提起訴願，

然訴願機關違背訴願法規定時程，其所製作之訴願決定書所

為訴願決定，於法不合等語。

四、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訴願請求被告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接受原告檢舉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文書，

依原告提供之證據，追究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違法亂紀犯罪行

為。懇請承審法官詳細查明事實真相，還原告公道。」(本

院卷第11頁。原告另於113年7月12日向本院提出載有相同意

旨之行政訴訟狀㈡，見本院卷第57頁)，經本院於113年9月2

4日以113年度訴字第749號裁定限期命原告就訴訟類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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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基礎等項予以補正，原告乃聲明請求：「⒈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均撤銷。⒉懇請法官命被告作成追究被告承辦人孫銘

儀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之違法亂紀

犯罪行為。」並敘明其訴訟類型為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權基

礎則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本院卷第89頁)。

　㈡依前述原告訴之聲明，其乃係請求被告應對承辦人追究違法

亂紀之犯罪行為，惟現行法令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對所

屬人員「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予以追究責任之公法上權利，

而原告所引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僅為課予義務訴訟之

起訴要件規定，與人民得據為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

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請求權基礎（即公法上請求權），乃屬

二事，原告援引上開規定作為其前揭聲明之請求權基礎，自

有誤會。是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多次以書

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提出陳情系爭工

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

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訴願卷第9

8、100、102、104頁、第216頁至第219頁、第221頁至第226

頁、第228頁至第231頁），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追究所屬

人員責任，屬陳情、舉發性質，並非依法提出申請，而被告

以系爭回復信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

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

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訴願卷第220頁、第227

頁、第228頁、第231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

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

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原告雖就系爭回復信之回復內容不

服，惟因其所陳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

明，自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從而，原告

提起本件訴訟，核與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

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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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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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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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749號
原      告  許之偉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上開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或怠於作為為其要件。是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法有權請求行政機關為准駁之行政處分者而言，若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即不生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分；若無行政處分存在或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得據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故人民如對於非屬依法申請案件所為之答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即欠缺實體判決要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而不能補正，以裁定駁回其訴。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固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人民陳情事件，僅為發動行政權之行使，與公共利益有關，並不涉及個人私益保障，是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為如何行政措施之行為，核其性質純屬促請行政機關行政權之行使而已，非謂人民對行政機關行政權之發動即有公法上請求權之存在。
二、緣原告許之偉於民國93年至95年間擔任臺北市攝錄影業職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之總幹事，於95年間遭系爭工會解僱。原告乃自99年起就系爭工會涉有未依工會法規定變更章程、其解僱程序有爭議為由，數次向被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於102年1月1日更名前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情，並經被告分別函復在案。嗣原告仍對於系爭工會未依規定變更章程一事多次提出陳情，被告審酌就原告對同一事由提出陳情，前已多次處理並明確答復在案，乃簽准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下稱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不再處理及回復，並以112年10月31日北市勞資字第1126114390號函復原告略以：關於臺端陳情案件，本局業依權責處理，臺端仍以同一事由數十次遞送陳情資料，嗣後臺端如以同一事由再次陳情，將依上開規定無須處理及回復等語。惟原告仍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持續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陳情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經被告分別以112年11月27日A10-1121121-00176號、112年12月22日W10-1121214-00154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9-00359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8-00447號陳情系統回復信（以下合稱系爭回復信。原告稱之為「原處分」）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系爭工會之主管機關，應依法行政，秉公處理勞資糾紛，制止該公會違法變更章程。然被告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更涉嫌未依事實偽造文書，製作虛假陳述公文書，以包庇、掩護系爭工會違法變更章程，改變原告之勞動契約，侵犯原告勞工權益。依原告閱覽取得系爭工會94年12月28日第10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可證明被告承辦人孫銘儀並未依據檔存資料執行公務，製作公文書陳述不實，涉嫌說謊。原告為追究被告涉嫌未依法行政及瀆職行為遭拒，乃向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提出檢舉，遭政風處拒絕處理，以查無不法簽結，爾後即以行政程序法第173條規定，不處理不回復。原告繼續向法務部廉政署提出檢舉，結果亦同。被告未依法行政，且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原告檢舉後，又遭簽結不處理，乃提起訴願，然訴願機關違背訴願法規定時程，其所製作之訴願決定書所為訴願決定，於法不合等語。
四、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訴願請求被告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接受原告檢舉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文書，依原告提供之證據，追究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違法亂紀犯罪行為。懇請承審法官詳細查明事實真相，還原告公道。」(本院卷第11頁。原告另於113年7月12日向本院提出載有相同意旨之行政訴訟狀㈡，見本院卷第57頁)，經本院於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訴字第749號裁定限期命原告就訴訟類型、請求權基礎等項予以補正，原告乃聲明請求：「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懇請法官命被告作成追究被告承辦人孫銘儀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之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並敘明其訴訟類型為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權基礎則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本院卷第89頁)。
　㈡依前述原告訴之聲明，其乃係請求被告應對承辦人追究違法亂紀之犯罪行為，惟現行法令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對所屬人員「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予以追究責任之公法上權利，而原告所引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僅為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要件規定，與人民得據為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請求權基礎（即公法上請求權），乃屬二事，原告援引上開規定作為其前揭聲明之請求權基礎，自有誤會。是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多次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提出陳情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訴願卷第98、100、102、104頁、第216頁至第219頁、第221頁至第226頁、第228頁至第231頁），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追究所屬人員責任，屬陳情、舉發性質，並非依法提出申請，而被告以系爭回復信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訴願卷第220頁、第227頁、第228頁、第231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原告雖就系爭回復信之回復內容不服，惟因其所陳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與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749號
原      告  許之偉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
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
    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
    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
    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
    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
    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人民根據上開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
    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
    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或怠於作
    為為其要件。是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法有
    權請求行政機關為准駁之行政處分者而言，若非「依法申請
    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即不生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
    分；若無行政處分存在或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得據
    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故人民如對於非屬依法申請案件所
    為之答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即欠缺實體判決要件，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而
    不能補正，以裁定駁回其訴。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
    、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
    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固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
    人民陳情事件，僅為發動行政權之行使，與公共利益有關，
    並不涉及個人私益保障，是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為如何行政
    措施之行為，核其性質純屬促請行政機關行政權之行使而已
    ，非謂人民對行政機關行政權之發動即有公法上請求權之存
    在。
二、緣原告許之偉於民國93年至95年間擔任臺北市攝錄影業職業
    工會（下稱系爭工會）之總幹事，於95年間遭系爭工會解僱
    。原告乃自99年起就系爭工會涉有未依工會法規定變更章程
    、其解僱程序有爭議為由，數次向被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於102年1月1日更名前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情，並經被
    告分別函復在案。嗣原告仍對於系爭工會未依規定變更章程
    一事多次提出陳情，被告審酌就原告對同一事由提出陳情，
    前已多次處理並明確答復在案，乃簽准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下稱陳情案件注意事項
    ）第10點規定，不再處理及回復，並以112年10月31日北市
    勞資字第1126114390號函復原告略以：關於臺端陳情案件，
    本局業依權責處理，臺端仍以同一事由數十次遞送陳情資料
    ，嗣後臺端如以同一事由再次陳情，將依上開規定無須處理
    及回復等語。惟原告仍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持
    續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陳情系爭
    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
    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經被告
    分別以112年11月27日A10-1121121-00176號、112年12月22
    日W10-1121214-00154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9-00359
    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8-00447號陳情系統回復信（
    以下合稱系爭回復信。原告稱之為「原處分」）回復略以：
    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
    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
    回復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5月
    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
    定，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系爭工會之主管機關，應依法行
    政，秉公處理勞資糾紛，制止該公會違法變更章程。然被告
    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更涉嫌未依事實偽造文書，製作虛
    假陳述公文書，以包庇、掩護系爭工會違法變更章程，改變
    原告之勞動契約，侵犯原告勞工權益。依原告閱覽取得系爭
    工會94年12月28日第10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可
    證明被告承辦人孫銘儀並未依據檔存資料執行公務，製作公
    文書陳述不實，涉嫌說謊。原告為追究被告涉嫌未依法行政
    及瀆職行為遭拒，乃向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提
    出檢舉，遭政風處拒絕處理，以查無不法簽結，爾後即以行
    政程序法第173條規定，不處理不回復。原告繼續向法務部
    廉政署提出檢舉，結果亦同。被告未依法行政，且製作陳述
    不實公文書，原告檢舉後，又遭簽結不處理，乃提起訴願，
    然訴願機關違背訴願法規定時程，其所製作之訴願決定書所
    為訴願決定，於法不合等語。
四、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訴願請求被告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接受原告檢舉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文書，
    依原告提供之證據，追究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違法亂紀犯罪行
    為。懇請承審法官詳細查明事實真相，還原告公道。」(本
    院卷第11頁。原告另於113年7月12日向本院提出載有相同意
    旨之行政訴訟狀㈡，見本院卷第57頁)，經本院於113年9月24
    日以113年度訴字第749號裁定限期命原告就訴訟類型、請求
    權基礎等項予以補正，原告乃聲明請求：「⒈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均撤銷。⒉懇請法官命被告作成追究被告承辦人孫銘儀
    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之違法亂紀犯
    罪行為。」並敘明其訴訟類型為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權基礎
    則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本院卷第89頁)。
　㈡依前述原告訴之聲明，其乃係請求被告應對承辦人追究違法
    亂紀之犯罪行為，惟現行法令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對所
    屬人員「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予以追究責任之公法上權利，
    而原告所引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僅為課予義務訴訟之
    起訴要件規定，與人民得據為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
    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請求權基礎（即公法上請求權），乃屬
    二事，原告援引上開規定作為其前揭聲明之請求權基礎，自
    有誤會。是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多次以書
    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提出陳情系爭工
    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
    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訴願卷第9
    8、100、102、104頁、第216頁至第219頁、第221頁至第226
    頁、第228頁至第231頁），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追究所屬
    人員責任，屬陳情、舉發性質，並非依法提出申請，而被告
    以系爭回復信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
    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
    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訴願卷第220頁、第227
    頁、第228頁、第231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
    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
    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原告雖就系爭回復信之回復內容不服
    ，惟因其所陳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
    自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從而，原告提起
    本件訴訟，核與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
    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749號
原      告  許之偉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上開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或怠於作為為其要件。是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法有權請求行政機關為准駁之行政處分者而言，若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即不生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分；若無行政處分存在或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得據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故人民如對於非屬依法申請案件所為之答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即欠缺實體判決要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而不能補正，以裁定駁回其訴。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固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人民陳情事件，僅為發動行政權之行使，與公共利益有關，並不涉及個人私益保障，是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為如何行政措施之行為，核其性質純屬促請行政機關行政權之行使而已，非謂人民對行政機關行政權之發動即有公法上請求權之存在。
二、緣原告許之偉於民國93年至95年間擔任臺北市攝錄影業職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之總幹事，於95年間遭系爭工會解僱。原告乃自99年起就系爭工會涉有未依工會法規定變更章程、其解僱程序有爭議為由，數次向被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於102年1月1日更名前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情，並經被告分別函復在案。嗣原告仍對於系爭工會未依規定變更章程一事多次提出陳情，被告審酌就原告對同一事由提出陳情，前已多次處理並明確答復在案，乃簽准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下稱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不再處理及回復，並以112年10月31日北市勞資字第1126114390號函復原告略以：關於臺端陳情案件，本局業依權責處理，臺端仍以同一事由數十次遞送陳情資料，嗣後臺端如以同一事由再次陳情，將依上開規定無須處理及回復等語。惟原告仍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持續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陳情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經被告分別以112年11月27日A10-1121121-00176號、112年12月22日W10-1121214-00154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9-00359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8-00447號陳情系統回復信（以下合稱系爭回復信。原告稱之為「原處分」）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系爭工會之主管機關，應依法行政，秉公處理勞資糾紛，制止該公會違法變更章程。然被告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更涉嫌未依事實偽造文書，製作虛假陳述公文書，以包庇、掩護系爭工會違法變更章程，改變原告之勞動契約，侵犯原告勞工權益。依原告閱覽取得系爭工會94年12月28日第10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可證明被告承辦人孫銘儀並未依據檔存資料執行公務，製作公文書陳述不實，涉嫌說謊。原告為追究被告涉嫌未依法行政及瀆職行為遭拒，乃向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提出檢舉，遭政風處拒絕處理，以查無不法簽結，爾後即以行政程序法第173條規定，不處理不回復。原告繼續向法務部廉政署提出檢舉，結果亦同。被告未依法行政，且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原告檢舉後，又遭簽結不處理，乃提起訴願，然訴願機關違背訴願法規定時程，其所製作之訴願決定書所為訴願決定，於法不合等語。
四、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訴願請求被告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接受原告檢舉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文書，依原告提供之證據，追究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違法亂紀犯罪行為。懇請承審法官詳細查明事實真相，還原告公道。」(本院卷第11頁。原告另於113年7月12日向本院提出載有相同意旨之行政訴訟狀㈡，見本院卷第57頁)，經本院於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訴字第749號裁定限期命原告就訴訟類型、請求權基礎等項予以補正，原告乃聲明請求：「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懇請法官命被告作成追究被告承辦人孫銘儀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之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並敘明其訴訟類型為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權基礎則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本院卷第89頁)。
　㈡依前述原告訴之聲明，其乃係請求被告應對承辦人追究違法亂紀之犯罪行為，惟現行法令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對所屬人員「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予以追究責任之公法上權利，而原告所引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僅為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要件規定，與人民得據為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請求權基礎（即公法上請求權），乃屬二事，原告援引上開規定作為其前揭聲明之請求權基礎，自有誤會。是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多次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提出陳情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訴願卷第98、100、102、104頁、第216頁至第219頁、第221頁至第226頁、第228頁至第231頁），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追究所屬人員責任，屬陳情、舉發性質，並非依法提出申請，而被告以系爭回復信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訴願卷第220頁、第227頁、第228頁、第231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原告雖就系爭回復信之回復內容不服，惟因其所陳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與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749號
原      告  許之偉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上開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或怠於作為為其要件。是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法有權請求行政機關為准駁之行政處分者而言，若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即不生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分；若無行政處分存在或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得據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故人民如對於非屬依法申請案件所為之答覆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即欠缺實體判決要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而不能補正，以裁定駁回其訴。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固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人民陳情事件，僅為發動行政權之行使，與公共利益有關，並不涉及個人私益保障，是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為如何行政措施之行為，核其性質純屬促請行政機關行政權之行使而已，非謂人民對行政機關行政權之發動即有公法上請求權之存在。
二、緣原告許之偉於民國93年至95年間擔任臺北市攝錄影業職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之總幹事，於95年間遭系爭工會解僱。原告乃自99年起就系爭工會涉有未依工會法規定變更章程、其解僱程序有爭議為由，數次向被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於102年1月1日更名前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陳情，並經被告分別函復在案。嗣原告仍對於系爭工會未依規定變更章程一事多次提出陳情，被告審酌就原告對同一事由提出陳情，前已多次處理並明確答復在案，乃簽准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下稱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不再處理及回復，並以112年10月31日北市勞資字第1126114390號函復原告略以：關於臺端陳情案件，本局業依權責處理，臺端仍以同一事由數十次遞送陳情資料，嗣後臺端如以同一事由再次陳情，將依上開規定無須處理及回復等語。惟原告仍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持續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陳情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經被告分別以112年11月27日A10-1121121-00176號、112年12月22日W10-1121214-00154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9-00359號、113年1月12日W10-1130108-00447號陳情系統回復信（以下合稱系爭回復信。原告稱之為「原處分」）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以113年5月2日府訴三字第1136080477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系爭工會之主管機關，應依法行政，秉公處理勞資糾紛，制止該公會違法變更章程。然被告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更涉嫌未依事實偽造文書，製作虛假陳述公文書，以包庇、掩護系爭工會違法變更章程，改變原告之勞動契約，侵犯原告勞工權益。依原告閱覽取得系爭工會94年12月28日第10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可證明被告承辦人孫銘儀並未依據檔存資料執行公務，製作公文書陳述不實，涉嫌說謊。原告為追究被告涉嫌未依法行政及瀆職行為遭拒，乃向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提出檢舉，遭政風處拒絕處理，以查無不法簽結，爾後即以行政程序法第173條規定，不處理不回復。原告繼續向法務部廉政署提出檢舉，結果亦同。被告未依法行政，且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原告檢舉後，又遭簽結不處理，乃提起訴願，然訴願機關違背訴願法規定時程，其所製作之訴願決定書所為訴願決定，於法不合等語。
四、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訴願請求被告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接受原告檢舉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文書，依原告提供之證據，追究台北市政府勞動局違法亂紀犯罪行為。懇請承審法官詳細查明事實真相，還原告公道。」(本院卷第11頁。原告另於113年7月12日向本院提出載有相同意旨之行政訴訟狀㈡，見本院卷第57頁)，經本院於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訴字第749號裁定限期命原告就訴訟類型、請求權基礎等項予以補正，原告乃聲明請求：「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懇請法官命被告作成追究被告承辦人孫銘儀未依法行政、涉嫌瀆職及製作陳述不實公文書之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並敘明其訴訟類型為課予義務訴訟，請求權基礎則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本院卷第89頁)。
　㈡依前述原告訴之聲明，其乃係請求被告應對承辦人追究違法亂紀之犯罪行為，惟現行法令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對所屬人員「違法亂紀犯罪行為」予以追究責任之公法上權利，而原告所引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僅為課予義務訴訟之起訴要件規定，與人民得據為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請求權基礎（即公法上請求權），乃屬二事，原告援引上開規定作為其前揭聲明之請求權基礎，自有誤會。是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至113年1月9日間多次以書面及經由臺北市1999陳情系統，多次向被告提出陳情系爭工會非法變造章程，承辦人未依法行政，製作不實公文書，包庇及掩護系爭工會違法亂紀行為，涉嫌瀆職等情(訴願卷第98、100、102、104頁、第216頁至第219頁、第221頁至第226頁、第228頁至第231頁），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追究所屬人員責任，屬陳情、舉發性質，並非依法提出申請，而被告以系爭回復信回復略以：依陳情案件注意事項之規定，您所提之陳情案件，因已多次處理回復及持續、大量耗費機關行政資源，本案不再處理及回復等語(訴願卷第220頁、第227頁、第228頁、第231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原告雖就系爭回復信之回復內容不服，惟因其所陳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自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從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與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